附件1

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和奖励办法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繁荣我市的科学技术事业，促进学科发展，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协调发展服务，荆门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学技术局共同设立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该奖每两年评审一次。为了加强评奖活动的领导组织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评审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和领导机构

    成立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领导工作委员会，负责评审与奖励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该评审领导工作委员会由7人组成，设主任1人（由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担任）；副主任3人（分别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学技术局的相关领导担任）；成员3人（分别为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技人员管理和职称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发展与政策法规科、市科学技术协会学宣部的负责人）。

　　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领导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评审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协学宣部，负责办理日常工作（职责包括受理论文的申报、组织论文的评审、编辑出版学术论文获奖名单和论文集）。

    二、评审机构及职责

    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由理、工、农、医、交叉各学科的相关学会的专家代表组成，负责对各学科申报的论文进行评审。

    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4个等级。

    三、论文的申报

    申请评审的学术论文，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内容范围：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属于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领域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性成果，必须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探索性的特征，论点明确，论据可靠，论证严谨，结论正确。

　　工作总结、考察报告、译文、科技专著等不属申报范畴。

    2、时间范围：

　　论文必须是在申报前两个年度里在正式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例如：2024年申报评审的论文，必须是2022年－2023年这两个年度里发表的论文）。

3、作者范围：

参选论文的成果、版权应属于荆门市内的单位和个人，论文第一完成单位属地在荆门，第一作者、第一通讯作者须在荆门工作或学习。

符合申报条件的论文，须由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提出申请，参评论文是英文的必须全文译成中文，申报表必须用中文填写。

    四、论文的评审

    （一）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等级、数额及标准

每届优秀学术论文设特等奖论文3篇，一、二、三等奖论文若干，比例分别为10%、20%、30%。其中对特等奖和一等奖论文要严格掌握标准，宁缺勿滥。

1、特等奖优秀学术论文应在某学科的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中有重大创新和突破，并在国内外重要科学和工程检索系统（SCI国际版、EI）中收录的学术论文，其学术水平相当于当前国际前沿水平。

    2、一等奖优秀学术论文应在某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在科学理论上有所创新，或解决了科学实验、生产实践中的重要学术或关键技术问题，并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SCI或EI收录）。个别学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可不受SCI国际版、EI标准限制，由评审委员会严格把关入选。

    3、二等奖优秀学术论文应在某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或较大实用价值，并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4、三等奖优秀学术论文应在某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理论水平或实用价值，并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二）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方式

为切实做好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工作，便于评审工作公平、有序地开展，请按以下要求进行申报：

    1、拟申报优秀论文的科技工作者如是市级学会会员，请通过所在学会途径申报；县（市、区）申报优秀论文的科技工作者请通过所在县（市、区）科协进行申报；如不是全市学会会员的科技工作者，则将论文按本人所属专业到相应全市学会进行申报或由市直单位统一申报。
    2、优秀论文申报者按照相关要求，将论文申报表、论文复印件（复印件要清晰，含杂志封面）、论文相关材料（特、一等奖申报者需提供SCI国际版、EI杂志收录证明及论文引用率证明、研究成果引用证明、论文影响因子等相关材料）纸质档（一份）、电子档交至相关全市学会、县（市、区）科协，市直有关单位报市科协学宣部。

    3、各全市学会、县（市、区）科协，市直有关单位论文收集完毕后，将符合申报条件的论文列表并汇总。填报论文汇总表（盖章）及电子版(含论文正文），论文申报材料纸质档一份，上报论文评审办公室。

    4、评审工作办公室只接收全市学会、县（市、区）科协，市直有关单位为单位组织汇总后提交的论文。

    （三）评审办法

    1、评审工作办公室将对各单位汇总提交的全部材料进行资格初审，对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论文将直接取消侯选资格，不列入评审范围，并将信息及时与各申报单位进行反馈。

    2、各全市学会，县、市、区科协相应成立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论文进行初评排序，对评审通过的论文，由各评委会向市评审工作办公室提交《优秀学术论文评审结果汇总表》并附上相应材料。

    3、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对推荐的获奖论文进行审定再确定无异议后进行相应的奖励。

    五、论文的奖励

    （一）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学技术局将对评出的优秀学术论文颁发相应等级的优秀学术论文证书，可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依据之一。

    （二）汇编《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六、评审经费

    市科协在学术活动专项经费中列支费用。

    七、附则

    （一）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评审和奖励不受其他奖励的限制。

    （二）一篇论文只能在一个申报单位申报评审，不可重复申报。

（三）申报论文参评者作为第一作者每届只能申报一篇论文。

（四）论文作者以论文发表时的署名及排序为准。

    （五）对申报评审的论文，如发现有重复申报或弄虚作假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问题，经查明属实，取消申报资格。

    （六）论文评审的结果将在荆门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

　　（七）本办法由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领导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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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荆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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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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